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蛇口海关对仪陇县奥特丝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口侵犯知识产权的行

政处罚结果公示 
1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深蛇关知罚字〔2023〕102 号 

2 行政处罚相对人 仪陇县奥特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关代码 

91511324326998616M  

4 法定代表人 王翼 

5 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 蛇口海关 

6 作出行政处罚的日期 2023 年 3 月 20 日 

7 

违 法

事 实

和 理

由 

2022 年 11 月 22 日，当事人委托四川乐捷报

关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以市场采购方式向海关申报

出 口 裙 子 等 货 物 一 批 到 新 加 坡 ， 报 关 单 号 : 

790120220000109455。经蛇口海关查验，发现实

际货物中有：标有 1.“adidas 及图形”标识的内裤

290 件；2.“Calvin Klein”标识的内裤 800 件；

3.“Reebok”标识的内裤 390 件；4.“EMPORIO GA 

ARMANI 及图形”标识的内裤 350 件；5.“Ferrari”

标识的内裤 340 件；6.“TOMMY HILFIGER”标识

的内裤 320 件（以下称上述货物）。经权利人阿

迪达斯有限公司、卡尔文？？克雷恩商标托管、

力宝克国际有限公司、GIORGIO ARMANI S.P.A.、



法拉力公司、汤美•希尔弗格许可有限公司确权，

认为上述货物涉嫌侵犯权利人在海关备案的商标

专用权，向我关提出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

请并提交担保。 

    我关经调查认为，当事人未经权利人许可，

擅自出口标有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标识的货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

项的规定，侵犯权利人在海关总署备案的“adidas

及图形”商标权（备案号：T2017-58191）、“Calvin 

Klein”商标权（备案号：T2021-111219）、“Reebok”

商标权（备案号：T2015-39874）、“EMPORIO GA 

ARMANI 及 图 形 ” 商 标 权 （ 备 案 号 ：

T2022-125090 ） 、 “Ferrari” 商 标 权 （ 备 案 号 ：

T2017-57900 、 T2018-68962 ） 、 “TOMMY 

HILFIGER”商标权（备案号：T2021-100469），

上述货物案值为人民币 49574 元，当事人出口上

述货物的行为已构成侵犯他人商标权的行为。 

以上事实有出口货物报关单及随附单证、海

关查验记录、实际出口货物、现场照片、海关扣

留决定书、扣留清单、扣留现场笔录、知识产权

权利人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申请等为证。 

8 
执 法

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9 
处 罚

内容 

    没收上述侵权货物，并处罚款人民币 7436 元。 

10 
救 济

渠道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二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

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海关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六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11 其他        

 


